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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

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宙邦”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公司2022年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

体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明细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获批的交易额度 是否超过交易额度 

福建永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60,810,303.72 190,000,000 否 

恩泰环保科技（常

州）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7,610.62 不适用 否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海斯福（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3,248,318.59 

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006,538.05 

广东远东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696,828.33 

（3）关联方租赁 

单位：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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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室 85,137.61 

（4）其他关联交易 

项目 种类 本期发生额 

深圳市鹏融宇实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股权转让       38,427,333.00 

2、关联交易定价的情况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定价为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二）涉及的关联方基本情况 

1、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781796088430K 

注册资本 1462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崔桅龙 

住所 
福建省邵武市金塘工业园区金岭大道 6 号（经营场所：邵武市晒

口新氨路 18 号） 

成立日期 2007 年 1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

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农药生产；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

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农药批发。（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联营公司 

2、恩泰环保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名称 恩泰环保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2MA1MXYKX9F 

注册资本 1900.7349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跃仙 

住所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林南路 200 号 

成立日期 2016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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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水处理膜及其元件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水处理

膜及其元件应用开发及技术服务；新型功能膜的设计、研发、销售

及售后服务；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和循环利用技术、设备的研发、

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节能环保工程、资源综合和循环利

用工程、水处理工程设计、施工；节能环保产品、水处理设备、新

型功能膜的销售；无纺布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参股公司 

3、海斯福（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海斯福（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60049158G 

注册资本 101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星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市花路 25号利保义生物工程大楼

三层 A 井，D 井厂房 A 座 309 

成立日期 2016 年 2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化工原料及产品的（不含危化品）销售；化工科

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化学产品的研发与销

售；生物化工、医药化工、精细化工、生物制品、化学试剂的研发

与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

务（不含限制项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曾为联营公司，现为控股孙公司 

4、广东远东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广东远东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32332481684X7 

注册资本 2323.433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肖炜 

住所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海通四街 1 号 1701 房（仅限办公） 

成立日期 2014 年 12 月 16 日 

经营范围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从事科技培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

学科类、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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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国内贸易代理；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日用

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业保洁、

清洗、消毒服务；餐饮器具集中消毒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

进出口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长及董事的企业 

5、深圳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深圳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26402595P 

注册资本 2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覃九三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昌业路 9 号新宙邦科技大厦 601 

成立日期 2015 年 1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科技型企业或其它企业和项目；投资管理

（不含限制项目）；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

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

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三）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2022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需要，交易价格以市场

定价为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

性，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2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 2022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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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较好地执行并完善了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

合规性的制度，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且符合实际经营需要，不存

在由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而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保

荐机构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二、转让参股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交易背景 

2014 年 6 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深圳市高新

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多家上市公司及投资机构共同发起设立深圳市鹏鼎创

盈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鼎创盈”或“标的公司”），公司

与鹏鼎创盈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出资 2,000 万元认购标的公司 2,000 万股股份。 

公司投资鹏鼎创盈系为了利用该平台为公司上下游合作的中小企业缓解融

资难的问题，促使上下游合作对象与公司共同成长，加强业务上的战略协同。公

司在持股期间未向鹏鼎创盈委派任何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未参与鹏鼎创盈的

日常经营和业务活动。 

然而，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6 月发布的《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

该投资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属于财务性投资中的类金融业务。为聚

焦主业，有效控制类金融业务投资风险，为公司再融资扫清障碍，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

意公司将持有的鹏鼎创盈 2.6756%的股份以 41,627,333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深

圳市鹏融宇实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鹏融宇”）。本次转让完成

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鹏鼎创盈的任何股份。 

2、关联关系说明 

鉴于新宙邦的控股股东、六位一致行动人之中的覃九三先生、周达文先生、

郑仲天先生、钟美红女士、张桂文女士共同投资设立鹏融宇，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鹏融宇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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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新宙邦与关联人发生交易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由公司

董事会决策，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鹏融宇实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8TYT84 

成立日期：2022-03-24 

注册资本：3880.00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昌业路 9 号新宙邦科技大厦 601 

执行事务合伙人：钟美红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鹏融宇合伙人出资情况： 

序号 人员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钟美红 567.00 14.6134% 

2 覃九三 1,764.00 45.4639% 

3 周达文 720.00 18.5567% 

4 郑仲天 533.00 13.7371% 

5 张桂文 296.00 7.6289% 

合计 3,880.00 100.0000% 

与公司关联关系：新宙邦的控股股东、六位一致行动人之中的覃九三先生、

周达文先生、郑仲天先生、钟美红女士、张桂文女士共同投资设立鹏融宇。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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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深圳市鹏鼎创盈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62572554 

成立日期：2014 年 6 月 16 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4,749.9999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住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畅瑜 

经营范围：依托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根据国家规定需要

审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经营）；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以上不含限制项目）；国

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总资产 362,119.24 441,994.69 

总负债 218,522.78 277,350.08 

净资产 143,596.46 155,582.16 

营业收入 44,161.75 46,611.74 

净利润 16,022.69 19,288.38 

本次交易前，鹏鼎创盈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万科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149,999,999 20.0669 

2 深圳市金桔创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00,000 12.0401 

3 深圳市花蕾投资有限公司 83,000,000 11.1037 

4 深圳市裕沣实业有限公司 60,000,000 8.0268 

5 深圳前海汉龙控股有限公司 40,000,000 5.3512 

6 深圳市新聚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0 4.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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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深圳市鹏华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0 3.3445 

8 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2.6756 

9 深圳市华汉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2.6756 

10 深圳中植产投互联网金融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0 2.6756 

11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00 2.6756 

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2.6756 

13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2.6756 

14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2.6756 

15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2.6756 

16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00 2.4080 

17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1.3378 

18 深圳市元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 1.3378 

19 深圳市投控东海一期基金（有限合伙） 10,000,000 1.3378 

20 深圳前海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1.3378 

21 深圳市南星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1.3378 

22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1.3378 

23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1.3378 

24 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00 1.3378 

25 深圳市同创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500,000 0.6020 

26 深圳市前海港湾创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0 0.3344 

27 深圳市前海嘉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 0.3344 

28 深圳市鸿创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0.2676 

（四）本次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安永华明对公司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2022)审字第61357118_B01号），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鹏鼎创盈账面价值为 34,000,000 元，低于本次

股份转让款；此外，近一年来其他上市公司在转让各自持有的鹏鼎创盈股权时均

以当期净资产作为定价依据。 

参考上述对鹏鼎创盈的估值经验，公司本次与鹏融宇的交易建立在双方自愿、

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行，为充分保障公司作为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同时

结合目标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情况、盈利能力、发展前景等诸多因素，经双方

协商一致，最终以本次转让股份对应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为定价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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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确定本次 2.6756%股份转让款为 41,627,333 元人民币。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股份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沙坣同富裕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覃九三 

受让方（乙方）：深圳市鹏融宇实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昌业路 9 号新宙邦科技大厦 601 

执行事务合伙人：钟美红 

深圳市鹏鼎创盈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系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在深圳

市注册成立，其中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20,000,000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份的

2.6756%。现甲方愿意将其持有标的公司 20,000,000 股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愿

意受让。现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民法典》以及鹏鼎创盈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着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就本

次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股份转让 

1.1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内容，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20,000,000

股股份转让给乙方。 

1.2 经双方协商，本次转让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1,627,333 元（大写：肆仟

壹佰陆拾贰万柒仟叁佰叁拾叁元，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1.3 双方同意按照下述方式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第一期款：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且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之日起 30

日内，乙方需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 20%，即人民币 8,325,467 元

（大写：捌佰叁拾贰万伍仟肆佰陆拾柒元）。 

第二期款：自公司向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变更股东名册并向乙方出具最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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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名册之日起 2 个月内，乙方需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 31%，即人

民币 12,904,473 元（大写：壹仟贰佰玖拾万肆仟肆佰柒拾叁元）。 

第三期款：乙方须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第三期股份

转让价款，即总股份转让价款的 49%，对应人民币 20,397,393 元（大写：贰仟零

叁拾玖万柒仟叁佰玖拾叁元）。 

2、股份交割 

2.1 双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

完毕与本转让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名册变更）。前述变更登

记手续完成的当日（以下简称“交割日”），由标的公司向乙方出具股东出资证

明书。自交割日起乙方即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

的股东义务。 

2.2 甲方应促使标的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乙方应

予以配合。 

2.3 双方同意若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进行利润分配，该

等利润分配均属于乙方所有。未免疑义，若为股份分红，甲方应配合乙方将分红

涉及的股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转让；若为现金分红且标的公司将利润已分配

给甲方，乙方在支付第二期款时扣减相应的分红款。 

3、税费承担 

本次转让涉及的税费由各方依法承担。 

4、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甲方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公司持有鹏鼎创盈股份期间，累计获得 520 万元分红。本次股权转让扣除相

关税金后实际获利约 1,568 万元计入了留存收益，对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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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鼎创盈股份非为公司核心资产，与公司主营业务无直接关联，公司对鹏鼎

创盈的股份进行转让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及资源配置，集中资金聚焦

核心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鹏

鼎创盈的任何股份。 

（七）2022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 

2022 年年初至该事项披露之日，除上述关联交易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意见。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鹏鼎创盈股权非公司核心资产，与

公司主营业务无直接关联，公司对鹏鼎创盈的股份进行转让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

化资产结构及资源配置，集中资金聚焦核心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以鹏鼎创盈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为定价依据，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份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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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孟  夏                   刘永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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